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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校兼任教師應具授課課程相關學歷且具博士或碩士學位，各系（所、中

心）遴聘兼任教師時應以合格教師（具教師證書）為優先，每學期合格兼任

教師總數應符本校訂定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教育部所訂最低折抵師資數需

求，於新聘時未具合格教師者得依本規定第四條第四款辦理。 

第 2 條 兼任教師年齡不得超過 70歲為原則。 

第 3 條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第 4 條 兼任教師依課程需要，原則上半年一聘。  

(一) 兼任教師之聘任應經各級教評會評審通過陳校長核定，由人事室填發聘

書。 

(二) 如於校教評會議通過聘任後學期間取得更高職級教師證書者，自次學期

始予改聘。 

(三) 兼任教師之鐘點費發放自開學第 2個月(如 9月開學，10月起發放 9、10

月鐘點費）每學期發給 4.5 個月，開學上課日後通過聘任者，自校教評

會議通過日起聘。 

(四) (四)兼任教師未有教師證書者需敘明具體理由，並專簽簽送校長核備後

才能送請三級教評會審議。 

第 5 條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聘任兼任教師授課著重技能、經驗能補系上專

任之不足，應予嚴格審查經各級教評會通過，經校長同意完成聘任程序始生

效。若其任教有違本校與其他教育法規者或教學評量單科成績 3.5分(含)以

下者或於課程學生無益者應不再予以聘任。 

第 6 條 為配合教學，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兼任教師之聘任作業，應於學期開

始前完成，逾期者需敘明具體理由，並專簽簽送校長核備後以代課方式辦理

而支給代課鐘點費。 

兼任教師退聘時或學期中辭聘，應繳回聘書，需專簽簽送校長備查。 

第 7 條 本校兼任教師符合下列資格者，得提出申請送審教師資格，但兼任教師升等

案件不在受理範圍。 

(一) 連續任教至少滿 2學期(不含暑修課)，每學期應均有聘書，且各學期實

際任教至少滿 1學分以上累積授課學分數達 6學分，並有繼續任教之事

實者。 



(二) 另申請人若有符合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學位，需具有 6年以上與任教科目

相關之實務經驗者(請檢附畢業成績單檢核)且需在職中(請檢附在職證

明)，經專案核准後，得不受上述條款之限制。 

(三) 專業技術人員應符合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定。 

兼任教師送審作業均採秘密方式進行，審查過程及內容均不公開，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及業務承辦人於審查作業應負保密之責任。 

第 8 條 兼任教師送審教師證書者，資格審查作業程序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6條之

一及第 7條辦理。 

第 9 條 有關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經院級教評會議審查通過後，其論文送審審

查費用由送審人自行負擔，並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交。 

第 10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